
2015年3月13日 星期五 编辑：王路路 美编：陈惠芳

早报眼
A05

游乐场大人孩子一起玩
切把安全挂心头
如果经营方保护措施不当，需要负相关责任

本报3月1 2日讯 (记者 孙川 ) 近日，山东省消协发布了2 0 1 4年消费者投诉十大典型案
例，涉及农资、金融、汽车、建材、电子产品等多个热点领域，其中一个“游乐场保护不当，儿童
蹦床上玩耍骨折”的案例引起不少家长的关注。

根据省消协发布的案例，2014年7月，东营市垦利县李先生投诉，称其孩子在某游艺厅蹦
床上玩耍时不慎胳膊骨折，而经营方负责人以事实不清楚为由拒不承担任何责任。垦利县消
协调查发现，此次事故主要是经营方保护措施不当导致，经调解，经营方一次性赔偿李先生
10000元。

记者采访发现，东营市许多商场内都有供儿童玩耍的游艺场等娱乐设施。东营一商场内
一家带有攀爬等素质拓展项目的游艺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保证参与儿童的安全是放在第一
位的，“孩子上架子前我们都会给孩子带好安全帽、安全绳、安全护具等装备，并且现场还有
教练对孩子进行保护、指导。”该工作人员说，游艺场内的安全装备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
会定期进行检查以保证其防护作用。

而在另一家娱乐项目比较简单的游艺场内，工作人员说，由于本身场内的娱乐项目没什
么危险性，设备也都是经过检测合格的，所以不需要准备额外的安全措施。“但是毕竟来玩的
都是小孩子，我们是要求家长要跟孩子一同进入游艺场的，以防发生意外。”

东营达洋律师事务所律师韩百娟告诉记者，如果发生与省消协公布的案例中类似的情
况，消费者可以直接与经营者进行交涉，或者通过当地消费者协会进行沟通交流。“如果侵害
是由经营者安全措施不到位等过错所致，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进行赔偿，同时10岁以下儿
童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父母等法定监护人负有监护义务，在游艺场这样的公共场
合，父母应该多注意孩子的安全。”韩百娟说。

如今，各
大商场都会有
供儿童玩耍的
游艺场，孩子
们在里边玩得
开心，家长也
不必担心孩子
到处跑。然而
游艺场的安全
防护措施直接
影响着孩子们
的安全。这也
是家长比较关
心的问题。

本报 3月 1 2日讯 (记者 杨玉龙
通讯员 任广杰 ) 记者从东营市公安
局消防支队获悉，为消除火灾隐患，预
防火灾事故的发生，3月份以来，广饶
消防大队不断加大对辖区人员密集场
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的力度。

检查中，各检查组先后深入兴源
轮胎集团有限公司、广饶县咏乐迪餐
饮娱乐城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了消防
安全检查，重点查看了各单位消防安
全责任制、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
作规程是否建立并落实，疏散通道、安
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控制室运转是
否正常，值班人员是否持证上岗等。同
时，现场提问了单位员工消防安全四
个能力等应知应会消防安全常识。通
过检查发现，部分单位存在消防安全
隐患。针对存在的问题，各检查组依法
下发了法律文书，要求该单位负责人
立即进行整改，同时要求各单位定期
组织自检自查，确保消防安全。

3月份以来，广饶消防大队共检查
社会单位 7 0家次，发现火灾隐患或违
法行为 4 4处，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或违
法行为33处，行政处罚1家。

广饶消防严查消防安全

发现火灾隐患

或违法行为4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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